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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课堂中易错题的纠正策略
杨赟

甘肃省徽县实验小学

[摘　要]小学阶段的数学学科作为引导学生深入学习数学学科知识的启蒙阶段，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应重点关注小学生关于

数学习题易错题的纠正情况，因此，本文重点论述小学数学课堂中易错题的纠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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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学生在数学学科的日常学习过程中往往由于自身对数

学学科知识掌握理解程度不足，且小学阶段的学生身心尚未

发育成熟在完成数学学科作业时极易出现由于自身粗心马虎

导致的数学习题出现明显错误的现象，因此，小学阶段的数

学教师相较于其他阶段的数学教师而言，应在日常教学过程

中重点关注对学生的易错题进行纠正这一部分内容，并通过

在现有数学课堂中引入合适的数学习题纠正策略激发小学生

们的学习积极性。

1.引导学生对课堂中的易错题进行归纳整理并集结成册

小学阶段的学生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并未接触过数学学

科知识，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学生们的课堂

表现以及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对小学生们关于数学学科知识的

理解掌握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并根据学生们课堂作业的反馈

情况以及平时数学习题的练习情况，对学生做题过程中普遍

出现的数学学科错题进行统一的讲解，以此激发学生们的学

习兴趣，综合提高学生们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1]。

教师在深入分析学生深入学习数学知识时出现数学习题

错误的频率后可以发现，小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往往无法正确

面对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错误，因此，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对待错误习题的学习态度是现阶段教师日常教学工作的重点

内容之一，经科学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小学阶段的学生普遍

自尊心较强，且这部分学生处于一个渐渐融入现有学习环境

的状态中，学生普遍对教师存在一定的畏惧心理，而该类心

理主要表现在学生无法正确面对数学习题出现错误的现象，

且在发现自己做错数学题目时，往往会出现不好意思、害怕

等回避的心理。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积极引导学生对

课堂中的易错题进行归纳整理并集结成册，以此降低后续该

类数学问题出现错误的频率[2]。以小学数学教材中的《认识

立体图形》一课为例，教师在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讲解时可以

发现，由于该部分内容较为显浅易懂，其主要向学生们介绍

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等立体图形。因此，学生在学

习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快速分清楚不同立方体的表面特征，

并在后续习题过程中避免认错、立体图形等问题。而教师在

对该部分内容讲解完毕之后，应根据学生们的学习成果，将

长方体和正方体、圆柱和球等相似的立体图形进行排列组合

带领学生进行重点认识，以此加深学生们对该部分数学知识

的记忆理解程度。

教师在引导学生对课堂中的易错题进行归纳整理并集

结成册时，可以从以下三个步骤入手，最终实现小学数学课

堂中易错题纠的纠正策略的有效应有。首先，教师应在建立

错题时充分意识到小学生阶段学生的自我意识尚处于萌芽阶

段，这表明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是有限的，教师在引导学生建

立习题时应注意避免学生建立重复的错误习题，其不应对重

复的错误习题进行归纳整理，而选择具有典型的错误习题进

行整理。

小学阶段的学生学习情况参差不齐，部分数学学科学

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出错的出现写错题的可能性更高，而教师

应对这部分学生进行统一的关于数学错题归纳整理方面的指

导，避免学生将所自身做的所有错误习题统一归纳到习题集

中。该种方法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学生们的学习工作量也有

利于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最后，针对低年级的小学生而

言，教师在日常与学生们的接触过程中可知低年级的学生普

遍具有自身动手能力较弱的特性，而该种特性则具象化地表

现为低年级学生错误习题的整理效率较慢。针对这一问题，

教师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将教师批改学科作业时集中出

现的错误习题展开归纳整理，围绕教师批改作业环节所形成

的错误习题归纳整理工作有利于帮助教师深度掌握学生近期

的学习情况，方便后续针对具体的数学问题，提出相应的教

学解决方案[3]。

2.教师率先将学生可能出错的知识点在课堂中展开重点

讲解

小学阶段的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将学生日常作业完成后

出现的错误习题当作自身宝贵的教学资源并结合后续实际教

学需要并率先将学生可能出现的错误习题与自后续教学内容

进行紧密结合，在筹备新一期的学科知识点时，教师应率先

将学生在后续学习过程中可能出错的知识点在知识点讲解过

程中展开重点讲解，以此实现小学生数学课堂中易错题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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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合理应用。

教师在后续教学中应充分把握“防患未然”的教学原

则，在对学生可能存在的知识误区进行重点布控后，应根据

学生们的实际学习情况引导学生对自身学习进度予以相应的

反思纠错，再通过思考自身错题错是如何出现的，以及错题

形成原因的归类等问题引导学生由自身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学

习问题出发完成对数学学科知识点的充分梳理，将数学错题

视为宝贵的学习经验展开深度钻研，以此发挥数学错题的最

大的作用。以数学学科《四则运算》一课为例，教师在前期

已经教过学生们关于数字加减法的应用，因此教师在对数学

学科中乘除法的知识应用进行深度讲解时，可以将前期所学

的数字的加减法融入数学乘除法的教学中去，通过不同知识

的排列组合，引导学生对数学习题进行计算，以此提高数学

习题的难度，帮助小学生深度掌握数学学科知识，当数字的

加减法与乘除法进行排重新排列组合时，学生容易忽视数学

运算规则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对数学习题进行计算，却忽视

了先优数学算术题中优先计算乘除法后计算加减法的数学运

算规则。因此，教师在对数字的加减法这一内容进行深度讲

解时，应将数字运算规律进行再次二次讲解，加深学生们对

该知识点的记忆理解，降低后续出现运算错误的可能性[4]。

3.培养小学生对所作数学题目的检查能力

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尝试将错误习题的纠正策略融

入现有课堂时应充分意识到对错题进行纠正处理的主体是小

学生，因此，学生作为该策略实际应用的主要实施对象，教

师应在后续教学中逐步培养小学生对所做数学题目的检查能

力，以此从根源上降低数学习题出现错误的概率。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学题目检查能力时，可

以尝试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综合提高小学生对数学作业的检

查能力。一方面，以数学教材中涉及数学运算的内容为例，

教师应给予学生充足地完成作业的时间，确保学生在完成这

部分数学作业时，可以对自身所做作业进行二次检查，通过

检查环节逐步培养学生们的错题纠正能力。另一方面，教师

应根据当前学生的学习进度，针对作业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习

题设计不同的检查方式，针对不同的数学学科知识提出各不

相同的检检查错题的方法，以此从根源上预防错题发生的可

能性。以小学数学教材中《整十数加一位数相应的减法》一

课为例，教师在对该部分内容进行充分的讲解后，根据教材

中涉及的知识点布置相应的学科作业时需要引导学生对前期

所学知识加以回顾，并根据数整十数加一位数的减法运算规

则设计出符合该类数学运算习题特有属性的检查方式，以此

帮助学生快速完成数学习作业的检查工作。

4.在现有教学体系中加入专门的易错题纠正环节

小学阶段的学生相较于其他年级阶段的学生而言，自身

学习任务较为轻松，因此，数学教师可以设两周为限，每隔

两周安排一节关于数学习题的改错课，将学生们日常作业中

频繁出现的学科问题罗列出来，并借助多媒体教学平台向学

生们展示该类问数学错题的成因以及后续纠错方式。

以小学教数学教材中《直角、钝角、锐角的认识》一

课为例，教师在对学生们的作业完成情况进行充分梳理后可

知，部分学生在完成作业时对钝角、锐角的概念没有充分把

握。因此，教师在完成角的初步认识这一数学单元的习题教

学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专门组织一节以易错题纠正为主的习

题纠错课，在课上教师应将学生们课教学习中频繁出现的数

学问题予以相应的举例说明，并通过大屏幕的直观展示，帮

助学生对钝角、锐角、直角之间的概念进行二次区分，以此

避免后面出现相应的关于数学学科概念理解不到位导致的数

学错题，且在引入专门的数学习题纠错课时教师应将学生们

进行科学的分组并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针对其他同学作

业中出现的问题展开讨论，通过科学积极的课堂交流模式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构建出一个解决数学错题的课堂讨论

氛围，引导学生们共同关注错题的成因，并总结如何在后续

学习过程中，避免该类问题的再次出现。在现有教学体系中

加入专门的易错题纠正环节的课堂方式既鼓励了数学学科成

绩相对较好的学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了集体内整体

数学学科水平。

总结

综上所述，数学教师针对教学过程中切实存在的客观问

题应以此为基础围绕纠正数学错误习题环节推行相应的纠正

策略实现提高学生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和数学学科素养的教学

目的，为后续深入学习数学学科知识打下坚实的学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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